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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114 年(2025)海外青年英語服務營辦理方式及經費補助說明 

 

一、活動目的： 

鼓勵海外青年投入國內英語教學活動，提升國中小學生英語學習機會，並促進海

內外青年及少年交流，讓海外青年透過英語教學服務，增進對臺灣的認識及對優

質文化的認同。 

二、辦理方式： 

(一)時間： 

1.海外志工報到：114 年 7月 5日(星期六)，由僑務委員會辦理。 

2.海外志工教育訓練：114 年 7月 6日（星期日）至 7月 11 日（星期五），辦理

地點俟僑務委員會招標完畢後另行公布。  

3.學校營隊：114 年 7月 12 日（星期六）至 7月 25 日（星期五）。  

（二）對象：全國有意願辦理之國民中小學。 

  (註：倘獲客家委員會及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之學校，請勿重複向本署申請。) 

（三）審查流程： 

      1.初審： 

       (1)由各地方政府組成工作小組完成初審。 

(2)審查重點如下： 

         A.學校申請資格：全國有意願辦理之國民中小學。 

         B.志工住宿環境：能提供或安排志工適當住宿空間及環境，如坐式馬桶(必

備)、空調，注重宿舍環境衛生及防蚊蟲措施等。 

         C.課程輔導員推派：能推派英語教師擔任課程輔導員(每隊 1位)，能全程

參與相關會議及營隊活動，並熟悉視訊教學軟、硬體之操作。 

         D.學校行政支援：能組成行政團隊及課程規劃團隊，行政支援整體庶務工

作，協助課程團隊提供教學資源。 

         E.營隊活動規劃：能設計出符合學生學習需求且活潑多元的英語教學課

程，以期提升英語學習興趣。 

         F.網路連線及視訊教學設備：備有能進行視訊課程之軟體(如：Google Meet

等)、資訊設備(如：網路攝影機、耳麥等)及穩定的網路連線。 

 (四)參加學生： 

1.每校可申請隊數：至少 1隊以上，不限隊數。 

 2.每隊學生數：以 50 名學生、男女各半為原則，並以學習弱勢、低收入、身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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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礙人士子女、外籍配偶子女為優先。 

 3.以地區性規劃方式辦理之學校，主承辦學校得保留 50％以上名額供本校學生 

參加，並提供剩下名額供鄰近學校推薦學生參與。 

 (五)營隊規劃與計畫： 

應於計畫中述明工作團隊組織，並以校長為首，組成行政團隊及課程規劃團隊，

行政支援整體庶務工作並協助課程團隊提供教學資源，課程團隊規劃多元活潑且

適合學生的英語學習課程及活動。 

 (六)志工： 

每隊申請 4至 8名志工，遇缺不補(每名志工以輔導 4至 8名學生為原則），海外

志工性別比例將視僑委會遴選狀況酌以調整(歷年女性均多於男性)。 

(七)課程輔導員： 

    1.資格：辦理學校應優先推派學校正式英語教師擔任課程輔導員，倘校內無正式

英語教師者，可以下列順位擔任，並請學校勿任意更換課程輔導員人選： 

(1)學校英語代理或代課老師。 

(2)同縣(市)他校英語教師(需瞭解該校英語教學狀況)。 

(3)其他縣(市)英語教師(需瞭解該校英語教學狀況)。 

     2.任務： 

       (1)應全程參與學校申辦說明會、學校說明會、學校活動課程規劃研討會議、

課程輔導員行前說明會、第 1週教育訓練及第 2-3 週英語營隊。 

       (2)於教育訓練期間及營隊活動期間，以英語協助海外志工規劃課程(含教案設

計、每日課程安排、教學資源搜尋及工作日誌撰寫等)、進行教學活動及生

活適應輔導。 

  (八)營隊前置座談會： 

請各校校長協同學校總窗口、課程輔導員運用至少 30分鐘時間，與海外志工

或國內志工對談，說明 2週營隊期間注意事項及規範宣導資料，並制訂生活及

安全公約(中英對照)請海外/國內志工簽署，以示負責。另 114 年 7月 11 日至

13 日(星期五至星期日)為營隊前置準備時間，請勿於此週末安排志工出遊活

動。 

  (九)歡迎會及歡送會： 

請學校於活動開始及結束前，辦理海外/國內青年志工歡迎會及歡送會。 

(十)各地方政府於學校營隊活動辦理完畢後，請立即召開各校辦理情形檢討會議，會

議針對學校籌備、辦理情形、人員支援、地方政府支援、志工表現暨學生反應等

項進行討論，並納入成果報告供本署瞭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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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十一)114 年(2025)海外青年英語服務營第 2次徵件重要之作業辦理進程如下： 

工作項目 工作時程 辦理單位 

函請地方政府申請計畫及
經費 

113 年 10 月下旬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縣市政府辦理徵件及初審 113 年 11 月下旬 各地方政府 

計畫申請截止 114 年 1月 10 日(星期五) 各地方政府 

學校審查會 114 年 2月 4日 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苗栗縣政府 

核定名單 114 年 3月上旬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辦理學校說明會 
114 年 3月 19 日(星期三) 
地點：苗栗縣新港國民中小學 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苗栗縣政府 

經費核定，並函請各地方政
府請款 

114 年 5月上旬 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各地方政府 

學校籌備、上網充實學校資
料及聯繫志工 

114 年 4月至 5月 
各辦理學校 
各地方政府 

辦理課程輔導員行前說明
會議 

114 年 6月 2日(星期一) 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苗栗縣政府 

教育訓練 114 年 7月 6日至 7月 11 日 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僑委會 
苗栗縣政府 

營隊活動 114 年 7月 12 日至 7月 25 日 各辦理學校 

各地方政府召開檢討會 114 年 8月 31 日前 
各地方政府 
各辦理學校 

經費核結 114 年 10 月 31 日前 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各地方政府 
各辦理學校 

三、補助項目及標準：每隊最高申請金額以新臺幣(以下同)25 萬元為原則；如有不足，

可敘明原因，專案報請核定調整。 

序號 補助項目 說            明 

1 膳費 1-1 海外志工 每人每天 500 元(含週末)，共計 16 日。 

1-2 學校工作

人員 

1.午餐：每人每餐 100 元，共計 16 日。 

2.晚餐：夜間陪伴人員每人每餐 100 元，共計 15 晚。 

1-3 學生 

1.午餐：每人每餐 100 元，共計 10 日。 

2.營隊期間學生倘留校住宿，補助早、晚餐費用，每人每

日 160 元(早餐 60 元、晚餐 100 元)。 

2 志工 2-1 未申請住 志工青年每人 1萬 8,000 元，用途包含購置志工膳宿基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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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

費及

雜支 

宿費之學校 用品等相關費用、帶隊教師及志工週末活動之交通費、相

關活動費及營隊期間其餘活動所需之物品等費用，依實核

支。 

2-2 申請住宿

費之學校 

志工青年每人 3,000 元，用途包含帶隊教師及志工週末活

動之交通費、相關活動費及營隊期間其餘活動所需之物品

等費用，依實核支。 

3 
住宿

費 

3-1 營隊期間 3-1-1 海外志工：每人每晚 1,000 元計列，至多 15 晚。 

3-1-2 夜間陪同志工住宿學校人員：每校補助 1名為限，

每晚以 2,500 元計列，至多 15 晚，依實核支 

3-2 營隊結束

當晚 

離島志工提前 1天返臺，海外志工每人 1,000 元計列(1

晚)。 

4 
教材

費 

4-1 未申請住

宿費之學校 

酌予補助，每校上限 4萬 7,500 元 

4-2 申請住宿

費之學校 

酌予補助，每校上限 1萬元 

5 
交通

費 

5-1 接送海外

志工 

自教育訓練場地至學校、學校至寶島參訪集合場地來回交

通費；苗栗以北及宜蘭每校 1萬 2,000 元為上限，臺中以

南每校 2萬元為上限，另臺東縣、花蓮縣及離島地區得包

含飛機、船舶費用，核實報支。 

5-2 接送營隊

學生 

依實核支，依經費標準辦理；無則免編。 

6 
學校及英語課程輔

導員國內旅費 

6-1-1 學校說明會：往返之交通費(核實報支)，依經費標

準辦理；離島、花東地區學校與特偏學校因偏遠無

法準時與會者，得編列會議前晚住宿費，每人補助

上限 2,500 元。 

6-1-2 課程輔導員行前說明會：往返之交通費(核實報

支)，依經費標準辦理；離島、花東地區學校與特偏

學校因偏遠無法準時與會者，得編列會議前晚住宿

費，每人補助上限 2,500 元。 

6-2 教育訓練週：課程輔導員(1名)往返學校至教育訓練

場地或營隊活動前置準備座談會之交通費(依國內出

差旅費報支要點相關規定核實報支)；另帶領志工回校

當天，倘學校位處偏遠，教師有住宿需求，其住宿費

得以 1晚 2,500 元計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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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輔導費 

每校輔導費 1,000 元；各校輔導委員由當年度承辦教育訓

練週之總幹事統籌安排，每校輔導 1次為限，委員須填寫

輔導紀錄表。 

8 工作費 
學校工作人員支領，每人每小時 190 元計列或日薪 1,520

元(8 小時)計列。 

9 鐘點費 

本校或他校正式老師、代理教師、代課教師可支領鐘點

費；國中每節 378 元、國小 336 元；營隊期間每隊每日至

多 3人支領，每人每日至多 4節。 

10 加班費 
學校編制內人員得核實支領加班費，每人每小時最高 300

元計列；由各地方政府自籌經費支應，本署不予補助。  

11 補充保費 
輔導費、工作費、鐘點費及加班費共 4項經費加總後乘以

2.11%計列(金額取整數，採無條件捨去)。 

12 雜支 
凡前項費用未列之費用屬之，如：文具用品、紙張、錄音

帶、資訊耗材、資料夾及郵資等屬之，依實核支。 

註：志工青年營隊期間之意外醫療保險由僑委會代辦並分擔經費；另學童已保有學生

平安保險，不另行補助學童保險經費。  

四、經費注意事項： 

  (一)依據「教育部補(捐)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」第 8點第 6款規定，略

以：「各項變更得循執行單位內部行政程序自行辦理。」，爰業務費項下(含新

增項目)之勻支均得依前揭規定辦理，以增加經費運用之彈性。 

  (二)另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之「各縣（市）政府財力分級級次」進行補助，最

高補助 90%，各地方政府須先彙整學校經費並檢視須自籌款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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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              114 年(2025)海外青年英語服務營 

申請學校、輔導員推薦表暨全部學校詳細資料表 

 

 

 

 

一、審查小組成員名單（小組應由地方政府主管科長、承辦人等若干人組成） 

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辦公室電話 手機 Email 

審 

查 

小 

組 

名 

單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二、初審通過學校表(表格請自行增、減列) 

序號 校名 辦理隊數 是否推派自校英語教師擔任每隊課程輔導員 

   □是 □否 

   □是 □否 

   □是 □否 

   □是 □否 

   □是 □否 

 

※填表注意事項： 

一、本表僅供地方政府填寫使用。 

二、本表須經行政程序完成簽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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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地方政府備用課程輔導員推薦順序： 

課程輔導員為銜接教育訓練與英語營隊活動之重要橋樑，若校方無法提供課程輔

導員，請地方政府推薦參與志工教育訓練及營隊活動之各 3位備用名單。 

備用 

英語輔導員 
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

辦公室 

電話 
手機 Email 

國小英語輔

導員順位 1 

      

國小英語輔

導員順位 2 

      

國小英語輔

導員順位 3 

      

國中英語輔

導員順位 1 

      

國中英語輔

導員順位 2 

      

國中英語輔

導員順位 3 

      

四、通訊錄(本項資料請配合上表二、初審通過學校表詳實填寫)：  

填表人核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科長核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局（處）長核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序號 校名 

學校行政 

總窗口 

姓名 

學校行政 

總窗口 

聯繫電話 

手機 

電子郵件 

課程輔導員 

姓名 

課程輔導員 

聯繫電話 

手機 

電子郵件 

1      

2      

3      

4      

5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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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 國民中小學申辦 114 年(2025)海外青年英語服務營 

申請暨初審意見、勘查紀錄表 

 

 

 

 

 

 

※學校基本資料 

(一)學校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(中文)、___________________(英文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二)學校地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三)學校網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四)校長資料：______________(先生/女士) Email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話: ______________ 手機: ______________ 

(五)學校總學生數：________人，總班級數：________班 

(六)過去是否曾參與本活動？□是，    次；□否，第 1次申請。 

(七)申請隊數：______________ 

申辦學校基礎資料 初審意見 
(含場地設備勘查紀錄) 

一、學校類型 

  □(一)偏遠地區     □(二)教學資源缺乏地區 

  □(三)非山非市     □(四)一般地區 

□符合申請資格 

□不符合申請資格 

二、志工住宿環境(◎：必要條件) 

◎(一)可提供之學校宿舍間數-_____間，每間坪數____坪、每

間可入住人數?___人，均有門鎖？□是   □否 

 

校內無住宿空間，安排住宿合法旅宿- 

     飯店/民宿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學校陪同住宿者姓名：             (職稱：       ) 

※無論安排住宿校內或校外，均須安排 1名校方人員陪同住宿，

確保志工安全。 

◎(二)是否有空調設備(含冷氣或電扇)?□是   □否 

◎(三)每間房間是否將裝置蚊帳及捕蚊燈？□是   □否 

◎(四)是否備有坐式馬桶? □是，且會充分提供衛生紙  □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◎(五)是否備有獨立衞浴可供盥洗室? □是   □否 

◎(六)是否提供洗衣機? □是 □否，有晒衣地點？□是  □否 

 (洗衣粉、冷熱飲水應由學校充分提供) 

(七)是否提供烘乾機? □是   □否   (建議提供) 

(八)是否有廚房設備? □是   □否 

(◎：必要條件) 

□完全符合 

□大部分符合 

□少部分符合 

□均不符合 

※填表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本表係事前提供申辦學校填寫及地方政府初審使用。 

二、 請申辦學校協助填寫下列資訊。 

三、 請地方政府初審小組審查後，填寫初審意見及勘查紀錄。通過初審推薦參加之學校，本

表須經審查委員簽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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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(九)暑期午餐：□學校供應   □外包廠商 

 

三、學校網路連線狀況及資訊軟體設備(視訊辦理時) 

◎(一)學校網路連線狀況是否良好? □是   □否 

◎(二)學校是否已安裝進行視訊課程之軟體？□是   □否 

◎(三)學校是否已備有網路攝影機、耳麥等？□是   □否 

(◎：必要條件) 

□完全符合 

□大部分符合 

□少部分符合 

□均不符合 

四、課程輔導員 

(一)課程輔導員推派：※請學校於兩項擇一勾選，此項為評選

重要選項之一(每隊須安排 1名課程輔導員) 

1.□學校可推薦課程輔導員順位表 

2.□學校無適當教師可推薦，需請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協助推

薦他校英語教師或其他縣市英語教師支援 

(二)課程輔導員熟悉視訊教學軟、硬體操作情形 

    □符合      □不符合 

 
姓名 

服務 

學校 

辦公室 

電話 
手機 E-MAIL 

順位 1 
(本校正

式英語

教師) 

     

順位 2 
(本校代

理代課

英語教

師) 

     

□學校可推薦課程輔

導員，審核通過名單： 

___________(姓名) 

 

□學校無適當可推薦

教師，縣內推薦之輔

導員名單： 

___________(姓名) 

服務學校： 

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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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學校行政支援 

(一)行政團隊： 

  1.總窗口：職稱 ________；姓名：___________；手機：_________________ 

  2.夜間負責校園安全督導人員：姓名：_______________；手機：____________ 

  3.校內負責提供志工生活必需品人員姓名：__________；手機：____________ 

4.負責帶領志工週末參訪人員：姓名：_______________；手機：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

  5.目前規劃的週末近程活動或旅遊的地點與概略行程：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6.倘有颱風來襲，請簡述學校將採取的措施(如是否移居、是否派老師在宿舍陪同照

護、颱風日餐飲規劃、緊急連絡人及電話號碼等) ： 

 (1)緊急措施(請簡述)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(2)緊急連絡人：               ；手機：                

 (二)課程規劃團隊(依申請隊數分別填列)： 

 第一隊： 

1.在活動期間協助英語教學、維持教室秩序的教師： 

中文姓名               英文姓名              手  機                  

E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2.活動期間，負責志工個人表現評量工作的教師： 

中文姓名               英文姓名              手  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從 5~7 月間，可回答志工英語教學問題的教師資料： 

中文姓名               英文姓名              手  機                  

Email： 

第二隊： 

1.在活動期間協助英語教學、維持教室秩序的教師： 

中文姓名               英文姓名              手  機                  

E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2.活動期間，負責志工個人表現評量工作的教師： 

中文姓名               英文姓名              手  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從 5~7 月間，可回答志工英語教學問題的教師資料： 

中文姓名               英文姓名              手  機                  

Email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此為志工與學校間溝通的重要環節，與教學成效有絕對相關性) 

六、營隊活動規劃 

(一)參與本活動的年級為：_____年級、人數：_____人、_____隊 

(二)學校依據住宿環境及相關條件，期望能分配到的志工人數及性別?共___人(4~8 人) 

    (___男___女) (志工分配將由僑委會依遴選狀況予以調整，歷屆女多於男，每位志工指導 8 位學生成效最佳) 

(三)每日預定志工教學節數________節、每節課______分鐘，每位志工每日平均教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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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數______節(建議每位志工每日以 5節為上限) 

(四)志工採小組教學，請說明學生分組方式或原則： 

    □依能力分組 □依興趣分組  □依年級分組     

(五)特色課程規劃(請簡述)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初審結果 綜合意見 

□ 通過初審 

□未通過初審，不同意推薦 

 

 

審查委員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        期：____年____月____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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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件 4  114 年(2025)海外青年英語服務營經費申請一覽表(另見 excel 檔) 

        註：請貴局(府)初審學校申請經費表附件 5 後填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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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5     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(捐)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(非民間團體) 

【申辦學校填寫，每隊1表】 
申請單位：○○縣/市○○鄉/鎮/市/區○○國民小學 

          ○○縣/市立○○國民中學 

計畫名稱：114年(2025)海外青年英語服務營 

計畫期程：114年3月19日至114年8月31日 

計畫經費總額：      元，向本署申請補(捐)助金額：       元，自籌款：      元 

補(捐)助項目 申請金額(元) 說明 

業務費 

 1.營隊期間膳費             元： 

  1-1：海外志工：16日（7/11至7/26），每人每日500元，○人*16日*500=    元。 

  1-2：學校工作人員：16日（7/11至7/26），每人每餐100元，午餐(○人*16日*100)+晚餐(夜間陪伴人員1人*15

晚*100)=       元。 

  1-3：學生：10日（7/14至7/18+7/21至7/25），每人每餐100元，○人*10日*100=    元。 

2.志工活動費及雜支       元 

  2-1：未申請住宿費之學校       元：用途包括學校購置志工膳宿基本用品、帶隊教師及志工週末活動交通費

相關費用等，依實核支。每位志工以每人1萬8000元計列，○人*18000=    元。 

  2-2：申請住宿費之學校         元：用途包括帶隊教師及志工週末活動交通費相關費用等，依實核支。每位

志工以每人3000元計列，○人*3000=    元。 

3.住宿費     元： 

  3-1-1：海外志工       元：每位志工每日1000元，1000元*  日*   人=          元。 

  3-1-2：學校夜間陪宿人員       元：1人每日2,500元，2500元*   日*1人=           元 

  3-2：離島志工提前1天返臺住宿費      元：每位1晚1000元，1000元*1日*   人=      元。 

4.教材費     元 

  4-1：未申請住宿費之學校       元(上限4萬7,500元)。 

  4-2：申請住宿費之學校       元(上限1萬元)。 

5.交通費 

  5-1：接送海外志工      元，包含7/11(臺北→學校)、7/26 (學校→僑委會得標廠商指定大眾運輸系統地點)，

單趟次以    元計列，共    次，核實報支。 

  5-2：接送學生    元(依實核支，無則免編列)。 

6.學校及英語課程輔導員國內旅費       元 

  6-1-1-1：學校說明會交通費    元： (學校→苗栗)，___人*單程____元*2趟=____元。 

  6-1-1-2：學校說明會前晚住宿費(僅限離島、花東地區與特偏學校)    元：___人*2500元=____元。 

  6-1-2-1：課程輔導員行前說明會交通費    元(學校→臺北)，1人*單程____元*2趟=____元。 

  6-1-2-2：課程輔導員行前說明會前晚住宿費(僅限離島、花東地區與特偏學校)    元：，1人*2500元=2500元，

無則免編。 

  6-2-1：教育訓練週課程輔導員交通費     元：(學校→臺北)1人*單程____元*2趟=____元(★回程7/11課輔員

倘與志工搭遊覽車返校者，本項請編單程經費。) 

  6-2-2：教育訓練週結束當日課程輔導員住宿費(僅限特偏學校)   元：1人*2500元=2500元，無則免編。 

7.輔導費1,000元，營隊期間，由苗栗縣派員入校關懷輔導志工，1人*1000元。 

8.工作費    元： 

  8-1：時薪     元： ___人*___時*190元=____元。 

  8-2：日薪     元：___人*___日*1520元=____元。 

9.鐘點費    元：本校或他校正式老師、代理教師、代課教師，____人*____節*_____元=______元。(每日上限3

人，每人每日上限4節)。 

10.加班費    元：學校編制內人員得核實支領加班費，每人每小時最高300元計列，由各地方政府自籌經費項目

辦理。(若地方政府未編列補助，則無法支領。) 

11.補充保費    元：工作費、鐘點費、加班費及輔導費共4項經費加總後乘以2.11%計算，(工作費_____元+鐘點

費_____元+加班費_____元+輔導費_____元)*0.0211=______元(取整數，無條件捨去)。 

12.雜支    元：凡前項費用未列之辦公事務費用屬之。如文具用品、紙張、錄音帶、資訊耗材、資料夾及郵資等

屬之，核實核支。 

合  計   

承辦單位            主(會)計單位       首長 

 

 

備註： 

一、本表適用政府機關(構)、公私立學校、特種基金及行政法人。 

二、各計畫執行單位應事先擬訂經費支用項目，並於本表說明欄詳實敘明。 

三、各執行單位經費動支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、本署各計畫補(捐)助要點及本要點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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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5     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(捐)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(非民間團體) 

【申辦學校填寫，每隊1表】 
申請單位：○○縣/市○○鄉/鎮/市/區○○國民小學 

          ○○縣/市立○○國民中學 

計畫名稱：114年(2025)海外青年英語服務營 

計畫期程：114年3月19日至114年8月31日 

計畫經費總額：      元，向本署申請補(捐)助金額：       元，自籌款：      元 

四、上述中央政府經費支用規定得逕於「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-友善經費報支專區-內審規定」查詢。 

五、非指定項目補(捐)助，說明欄位新增支用項目，得由執行單位循內部行政程序自行辦理。 

六、同一計畫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(捐)助時，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，詳列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，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

事，本署應撤銷該補(捐)助案件，並收回已撥付款項。 

七、補(捐)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4點規定之情形外，以不補(捐)助人事費、加班費、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。 

八、申請補(捐)助經費，其計畫執行涉及須依「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」、預算法第62條之1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，應明確標示

其為「廣告」，且揭示贊助機關（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）名稱，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。 

 


